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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20-015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20】第 17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

所涉及事项逐一进行核实，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下： 

1、认购对象除沈国甫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外，其他七名对象均为你公司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请你公司说明： 

（1）除沈国甫以外，其余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如是，

请从相关股权控制关系、战略协议签署情况、持有你公司股份、参与你公司经

营管理情况以及战略投资者定义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回复： 

除沈国甫以外，其余七名发行对象为毛志林、许建舟、顾伟锋、王凤娟、孙

云浩、张建福以及周美玲，分别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七名发

行对象属于公司董事会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属于《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 

一、相关发行对象均在公司长期任职，并参与公司主要业务或部门的经营

管理事务 

截至目前，相关发行对象在公司在职时间、现任职务以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2 

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在职时间（注） 现任职务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情况 

毛志林 2002 年至今 

副董事长、子公司深圳市威

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总

经理 

负责公司医疗器械板块的日常

运营，并主管超声诊断设备的技

术开发 

许建舟 1991 年至今 董事兼总经理 

负责公司经编面料板块的日常

运营，并主管经编面料板块的营

销工作 

顾伟锋 1985 年至今 董事兼副总经理 
协助总经理工作，分管公司质量

保证、技术、基建等管理工作 

王凤娟 2010 年至今 董事兼财务总监 分管财务管理、融资等工作 

孙云浩 2001 年至今 副总经理 
协助总经理工作，分管公司生产

管理、设备保障工作 

张建福 1985 年至今 监事会主席、技术中心经理 
主管公司经编面料产品的技术

开发工作 

周美玲 2013 年至今 
职工代表监事、办公室副主

任 
负责公司内部综合事务 

注：上述部分任职时间追溯至公司改制前的集体企业或收购前的子公司。 

上述七名发行对象均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均在公司长期任

职，并通过履行相应职责，参与公司的主要业务或部门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并

从研发、技术、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管理上等各个方面为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部分发行对象长期持有公司股份，显示出对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的信心 

截至目前，相关发行对象在公司持股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持股起始时间 
起始股份 

取得方式 

截至目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毛志林 2010 年 7 月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852.90 4.83% 

许建舟 2001 年 9 月 首次发行前股份 24.34 0.14% 

顾伟锋 2001 年 9 月 首次发行前股份 75.00 0.42% 

王凤娟 - - - - 

孙云浩 2011 年 5 月 二级市场购入 2.52 0.01% 

张建福 2001 年 9 月 首次发行前股份 96.53 0.55% 

周美玲 2017 年 9 月 二级市场购入 0.01 0.00% 

截至目前，除王凤娟女士未持股外，毛志林、许建舟、顾伟锋、孙云浩、张

建福、周美玲等其他六名发行对象均持有公司股份，且毛志林、许建舟、顾伟锋、

孙云浩、张建福持股时间较长，显示出对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的信心。 

三、相关发行对象参与本次认购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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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以经编面料和医疗器械为双主业，同时拥有贸易，染整加工

等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以后，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将对

公司技术开发、人才储备、运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开拓、内部控制等方面的

综合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战略投资

者，虽然未签署战略协议，上述发行对象作为公司核心经营管理者，能够积极参

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管理，提升公司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并进一步促进公司核

心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公司通过战略投资者长期稳定持股、追求长期

战略利益的特点，能够有效实现公司利益与管理团队利益的统一，充分调动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管理人才，保证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增强公司

抗风险能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综上，公司认为，毛志林、许建舟、顾伟锋、王凤娟、孙云浩、张建福以及

周美玲等七名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会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属于《实施细则》第七

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2）结合上述发行对象的情况，说明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是否符合《实

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回复： 

根据《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

对象，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二）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资者； 

（三）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对象中，除沈国甫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外，毛志林、许建

舟、顾伟锋、王凤娟、孙云浩、张建福以及周美玲等七名发行对象，属于《实施

细则》第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公司董事会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且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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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召开当日均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因此，公司

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确定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20 年 3 月 5 日），

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的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对象均为个人，请补充说明认购主体的资金来源，是否具备认

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实力。 

回复： 

公司董事会提前确定前述发行对象时，对发行对象进行了全面考察，综合考

虑了发行对象的管理和技术经验、能够为公司提供的支持、认购意愿、资金实力

等因素，并考虑了发行对象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认为发行对象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具有相应的战略意义。 

上述发行对象均在公司长期任职，且部分发行对象持有公司数量不等的股份。

相关发行对象可以通过个人和家庭资金积累，以及其他自筹渠道解决本次认购的

资金需求。公司充分了解了发行对象工资收入、家庭资金积累情况、家庭对外投

资情况、信用记录、资金筹措能力等，认为发行对象具备认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资金实力。 

另外，全体发行对象已向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并确认其出资资金来源合

法、具备认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实力：本人的认购资金来源为本人合法自有

资金和/或自筹资金，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

认购资金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信托持股、委托持股、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

及其关联方（不含本人，下同）、主承销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方、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国甫已确认并承诺，其不会向其他发行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会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他发行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具备认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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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自查本次认购主体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

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是否符合《实施细则》

第 29 条的规定。 

回复： 

公司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认购主体，并取得相关方向公司

出具的承诺函，本次认购主体中，沈国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余认

购主体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等其他

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如前所述，全体发行对象已承诺并确认，本人的认购资金来源为本人合法自

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认购资金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信托持股、委托持股、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

及其关联方（不含本人，下同）、主承销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方、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国甫已确认并承诺，其不会向其他发行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会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他发行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同时公司承诺，不会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

不会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综上，本次认购主体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

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

定。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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